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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技術員培訓課程 
入學甄選評核試安排 

1.注意事項 
 

 

報讀條件 1. 澳門永久居民； 
2. 高中畢業或以上學歷； 
3. 及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中畢業或高於高中畢業學歷

程度綜合能力評估開考中曾獲評為合格，且有關成績名

單於報名期限屆滿前一日仍然有效。 
考試日期 2022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考試時間 下午 3 時至 5 時 
考試地點 澳門理工大學 

(具體考場將於 8月 18日於澳門理工大學持續教育中心網站

公佈)   
重要事項 1. 考生必須帶備澳門居民身份證正本供核實身份。 

2.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防疫措施，考生進入澳門理工大學

必須： 
2.1  測量體温；  
2.2  佩戴口罩； 
2.3 健康聲明：出示有效【澳門健康碼】憑證及掃描

【場所二維碼】。有發熱、呼吸道症狀或健康碼為紅碼

的考生，謝絶進入考場。 
3. 考生必須提前至少 45分鐘到達考場，以便有足夠時間進

行身份核實及防疫檢查。於考試開始 10 分鐘內(包含 10
分鐘)才進入考場之考生，將被視為遲到，並不獲給予額

外考試時間。考試開始 10分鐘後抵達考場之考生，不准

參加考試。 
4. 遲到而未能進場者喪失考試資格。 
5. 數學科目考試可以使用不具備輸入公式功能的計數機。 
6. 考生必須嚴格遵守下列考試規則及防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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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試規則 

2.1 一般須知 

2.1.1 考生必須按照公佈的指定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參加入學甄選評核

試。 

2.1.2 考生必須帶備下列物品參加入學考試： 

• 澳門居民身份證 
• 文具 

2.1.3 數學科目考試可以使用不具備輸入公式功能的計數機。 

2.1.4 所有科目考試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字典、辭典或參考資料。 

2.1.5 考生不可在場內飲食。 

2.1.6 考生必須保持肅靜，不得交談或干擾其他考生。 

2.1.7 考生進入校園範圍及考試期間必須全程並正確佩戴口罩。 

2.1.8 考場內嚴禁拍照或攝錄。 

2.1.9 進行考場前必須關閉流動電話。發聲之儀器或電子器材如響鬧手錶，

必須於進入考場前將其發聲功能關閉。 

2.1.10 所有個人物品，如流動電話、通訊設備智能手錶、參考資料、書本

或其他電子器材等，必須放置於所屬座位下方。 

2.1.11 於本規則內所提及之時間，按考生所屬考場內之時鐘為準。 

2.2 考試前 

2.2.1 考生應於開考前至少 45 分鐘抵達澳門理工大學。 

2.2.2 考生於進入考場後，必須按照座號入座。如考生未能找到所屬座位，

應立刻通知監考員。 

2.2.3 考生不可翻閱考桌上任何紙張或試卷或拍攝試卷內容，違規者按本

規則第 2.5 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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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於考試開始 10 分鐘內(包含 10 分鐘)才進入考場之考生，將被視為

遲到，並不獲給予額外考試時間。考試開始 10 分鐘後抵達考場之

考生，不准參加考試。 

2.3 考試進行時 

2.3.1 考生如對試卷內容有疑問，應先舉手向監考員示意。 

2.3.2 考生必須在試卷封面頁清楚寫上考生姓名、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及

座位號等資料。 

2.3.3 學生於開考後 30 分鐘內及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內不得離開考場，身

體不適或緊急情況除外。 

2.4 考試結束時 

2.4.1 考試結束前 15分鐘，考生不可離開考場直至主監考員宣佈准許離開

考場為止。 

2.4.2 當宣佈考試結束時，考生必須停止作答並安坐原位。如發現考生繼

續書寫，將按本規則第 2.5 項處理。 

2.4.3 考生不得將任何已用或未經使用之試卷及紙品帶離考場。 

2.5 取消考試資格 

2.5.1 考生出現作弊或違規，主監考員有權終止其考試，並可要求有關考

生離場及取消其考試資格。作弊或違規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不遵從監考員指示； 
• 替代他人考試，或允許他人為自己代考； 
• 考生於開考前翻閱、書寫或拍攝考桌上任何紙張或試卷； 
• 考生於宣佈考試結束時繼續書寫； 
• 在考桌上或在考生身上發現有任何未經允許之物品/資料； 
• 以任何方式與考場內任何人士交談或聯絡； 

• 使用任何未經允許之紙張資料或電子儀器（如流動電話、電子字

典、智能手錶及平板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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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場內開啟/使用流動電話、拍攝或公開發佈任何考試材料及考試

情況； 
•  未經允許下，擅自離開或進入考場； 
•  製造噪音或以任何方式干擾其他人。 

2.5.2 監考員處理懷疑考生作弊或行為不當期間，可要求考生出示流動電

話或電子數據等相關資料，並記錄有關作弊或行為不當之內容。 

2.6 惡劣天氣情況 

考試在惡劣天氣情況下，將作以下安排： 

颱風信號：當日中午 12 時後懸掛或仍懸掛 8 號或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時，取消當日的考試。有關重新考試之安排，本中心將會透過電

話短訊（SMS）、電郵或網站通知考生。 

3. 防疫安排 

3.1 建議考生在開考前 45 分鐘到達澳門理工大學，以便配合防疫安排。 

3.2 考生於考試當天必須： 

• 測量體温；  
• 佩戴口罩； 
• 健康聲明：出示有效【澳門健康碼】憑證及掃描【場所二維碼】。有

發熱、呼吸道症狀或健康碼為紅碼的考生，謝絶進入考場； 

3.3 進入考場時須按現場指示有序排隊。排隊時，人與人之間應保持至少一

米距離。 

3.4 防疫安排將根據澳門特區政府防疫指引執行。 

 

https://www.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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